5-1成果转化类项目预算分类申报指引

 一、经费资助方向
    该类经费用于支持中山大学成果转化类项目,重点支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具有明显的转化前景和转化效益、能够在近短期内实现成果转化的科研成果。
二、经费资助标准及开支范围
   	2018年支持的项目不超过10个，每个项目资助经费50万元左右。研究期限不超过1年。
1、支出经费预算包含：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人员费、专家咨询费等。
    2、设备费：不得购置大型仪器设备。
    3、人员费：用于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聘请人员等劳务费用，不可用于固定工资
    4、人员劳务费发放，不得超过资助经费的30%。
    5、管理费：此类项目不得提取管理费，因此不在预算中列出。
    6、上述费用之外的其它支出，在申请预算时单独逐项列示，单独核定。
三、项目评审的原则及标准
   1、科技成果转化类项目的目标为：通过项目的实施，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，如实现专利的高价值转让或实施许可、     以技术作价入股的方式共建企业、产品上市销售等。 请重点考察项目成果转化的途径、方式、计划及预期目标，遴选出可实现快速转化的高科技项目。
   2、评审方式
   本次评审采取申请人PPT汇报，专家质询评议评分的答辩形式。重点考察成果转化的途径、方式、计划及预期目标；根据专家的评分进行立项，该类项目支持的总经费为500万元，获立项的项目将不超过10个。

四、绩效目标参考
    （1）项目形成科技成果情况（专利申请、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设备等）及数量。
    （2）是否实现专利转让和实施许可。
    （3）是否有新增产值或产生良好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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